國立空中大學台南學習指導中心暨附設台南教學輔導處105(下) 補救教學二次考查題
★補救教學二次考查題目如下：
科目：  法學緒論            班別：   6@64A1          面授教師：  杜傳榮      
★補救教學二次考查題目(只針對期中考試不及格學生)
(由老師採作業或書面報告方式，同學於第三次面授日交給面授老師攜回批閱)
(備註：針對學習成效未臻理想同學，採行補救教學及給予二次考查機會：學生期中考查成績不及格者，並由面授教師施以補救教學措施後予以期中二次考查，由學生於第三次面授繳交報告或作業給面授老師評閱，二次考查成績超過六十分者，以六十分計算，成績未達六十分者，該科成績就期中二次考查成績或原成績擇優登錄)
題目:
1、 請舉例說明普通法與特別法的大概區分標準。40%

2、 請簡要舉例說明法律與道德、宗教、風俗習慣之關係。30%

3、 請就行政機關適用法律之原則申述之。30%

同學平時作業注意事項：


1.作業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� eq \o\ac(□,V)�均可


2.作業繳交期限：第一次作業→□第二次面授繳交  � eq \o\ac(□,V)�第三次面授繳交  □第四次面授繳交


          第二次作業→□第三次面授繳交  � eq \o\ac(□,V)�第四次面授繳交


3.繳交方式：□面授日   □e-mail    � eq \o\ac(□,V)�均可


4.同學與老師聯絡之方式：� eq \o\ac(□,V)�電話：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� eq \o\ac(□,V)�e-mail：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